
頁 | 1  

 

國立東華大學 

112 學年度「專利及技術移轉權益委員會」第 6 次會議_會議紀錄 

 

時  間：113 年 3 月 7 日(四)下午 15：00 

地  點：行政大樓 3 樓 303 室 

主  席：林處長楚軒 

出席人員：郭委員永綱、張委員意政、何委員彥鵬、張委員文彥、傅委員彥培、

張委員郁齡 

請假人員：袁委員大鈞 

列席人員：陳副教授震宇、楊哲旻 

紀    錄：李淑淳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【第一案】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、電機工程學系陳震宇副教授 

案    由：「具表情及人臉辨識與提示功能之互動式穿戴電子裝置以及互

動式穿戴電子裝置處理方法」(發明) 

「具表情及人臉辨識與提示功能之互動式穿戴電子裝置」(新

型) 

是否同意補助專利費用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議：經與會 7 位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(1)中華民國(發明)：同意 6 票、不同意 1 票； 

(2)美國(發明)：同意 3 票、不同意 4 票； 

(3)中國(發明)：同意 5 票、不同意 2 票； 

(4)中國(新型)：同意 5 票、不同意 2 票)。 

本案通過補助中華民國(發明)、中國(發明)、中國(新型)專利申

請及維護費之 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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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案】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、電機工程學系陳美娟教授 

案    由：「利用影像處理與深度學習之物件偵測模型輔助辨識牙周病及

齲齒之系統、電腦程式及電腦可讀取媒體」是否同意補助專

利費用，提請討論。。 

決   議：經與會 7 位委員討論後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(1)111 年產生之申請費用(32,300 元)： 

同意追補 2 票、不同意追補 5 票。 

(2)補助專利費用(16,200 元)： 

同意補助 7 票、不同意補助 0 票。 

本案 111 年產生之費用不予追補；通過補助中華民國專利費用

之 80%。 

 

【第三案】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    由：「含綬草萃取物的組合物及其醫藥應用」是否繼續維護，提請

討論。 

決 議：經與會 7 位委員討論後：因發明人皆已離校，故請所有發明人提

供授權文件，待文件齊全後再行審議。 

113.03.20 以書面(通訊)方式進行再審查，決議如下： 

(1)中國：繼續維護 1 年 1 票、繼續維護 3 年 4 票、不予維護 2 票； 

(2)日本：繼續維護 1 年 1 票、繼續維護 3 年 4 票、不予維護 2 票； 

(3)香港：繼續維護 1 年 2 票、繼續維護 3 年 3 票、不予維護 2 票。 

本案通過補助中國、日本、香港 3 年專利年費之 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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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四案】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、海生所呂美津教授 

案    由：「Manoalide 衍生物異構物的分離及鑑定、以及其構型依賴抗

血癌與抗淋巴癌功效」是否繼續維護，提請討論。。 

決   議：經與會 7 位委員討論評估，此專利已無授權使用之效益，以公

平、公開方式辦理公告讓與。如公告讓與三個月後仍無人請求

讓與時，依決議辦理終止維護事宜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本校「專利申請及智慧財產權移轉作業要點」第五條第六款： 

「若發明人再申請上述專利補助，且經專技委員會審議同意補助者，同意補助日期後

產生之專利費用分攤依本要點辦理，同意補助前 3 個月內之專利費用予以追補，逾 3

個月之費用原則不予追補。」 

原則 2 字，若發生爭議時，會有較多解釋空間，逾 3 個月之費用建議改為”

得”，由學校決定是否予以追補。 

肆、 散會(16:15) 


